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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圣训是伊斯兰教的一大渊源，是穆斯林精神文化的源泉以及生活和行动的指南。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和观念的转变，穆斯林的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解决好穆斯林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不仅有利于现代化本身的进程，更有利于穆斯林的发展和生存。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源头之一的圣训予

以新的挖掘和解读。近代学者根据圣训的性质分出了“立法圣训”和“非立法圣训”，以此揭示了穆斯林

传统文化中的有些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这就为穆斯林在现

阶段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应对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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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是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一大渊源，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文献。《古兰经》包含了伊

斯兰的基本大纲和总体原则，而圣训则是对大纲和原则的具体阐释。同时，圣训还是伊斯兰信条

和法律的基础，又是伦理道德和行为实践的依据。因此，对穆斯林来说，圣训对其生活和行为的

影响，在细节上可能要大于《古兰经》。一千多年来，圣训一直是穆斯林传统文化的源泉，是他们

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圣训的价值在于它既全面展现了伊斯兰的完整画面，又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其

局部的细节特征，将穆斯林应遵循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以教法和美德的形式固定下来，变成传

统，责成穆斯林实践、保留和延续。千百年来，作为教法的伊斯兰和作为美德的伊斯兰就是以传

统的形式被恪守和流传下来，并得到宣扬的。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迅速迈进，各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时代的潮

流。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古老的传统

文明产生摩擦。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穆斯林的传统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科学

技术的普及和文化融合带来的无数新问题需要解决，而恪守传统的做法似乎难以应对现代社会层

出不穷的变化。于是，穆斯林对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态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一种否认传

统的权威，在冲突面前始终选择现代思想和观念；另一种以恪守传统为由，坚决抵制现代文明，

以敌对的态度应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尽管持这两种态度的穆斯林为数不多，但对穆斯林

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动性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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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症结 
 

实际上，伊斯兰与现代文明并非水火不容，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解决好传统与

现代的问题，首先要对传统进行新的解读，对伊斯兰的第二大立法渊源——圣训进行新的解读，

从新的角度挖掘圣训资源。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文化冲突面前穆斯林一般都要从圣训中寻找出路，

接受或反对都要以圣训为依据进行选择，而人们往往对圣训的性质认识不够，也就是说，对两个

重要的文化概念——“圣训”和“圣行”分辨不清，导致了良莠不分一概拒绝外来文化的结果。

一般而言，“圣训”就是 “圣行”，凡是圣训中出现的，均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圣行”功修；伊

斯兰实践的最高境界就是完全照搬圣训。这样，在照搬圣训的过程中，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和物

质条件的差异，势必要与现代文明发生矛盾，导致穆斯林两难选择的境地。实际上，“圣训”是指

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行为、品格或别人的言行得到了他的默认的记载 [1]14；而“圣行”则是穆圣

一贯奉行、并要求人们实践的行为。“圣训”是他人对穆圣的一言一行和生活细节的记录，不管是

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举动，也不管是习惯性的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而“圣行”则是指那些具指

导意义且要求人们仿效的言行，是“圣训”的一部分。“圣行”是穆斯林大众必须遵从和履行的功

修，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圣训”中的其他部分具有可选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可以根据环境的不

同灵活应用。可见，圣训是构成穆斯林传统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圣行”和其他成分。这就要

求对构成“圣行”的圣训和一般圣训加以区别，分别对待二者的功效，以便在实践中既加强伊斯

兰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又减少文化冲突的对抗性。 

 
二、圣训的分类——“立法圣训”和“非立法圣训” 

 
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现代化本身的进程，更有利于穆斯林的发展和生存，

这就要求对穆斯林的“传统”的渊源——圣训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和解读，分辨其类别，确定其

为“圣行”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圣训，而后加以应用。早期的圣训学中没有专门研究“圣行”的专

题，“圣行”就贯穿在穆斯林的教法、传统和习俗中，不做区分，当然也没有严格区分的必要，因

为在单一的穆斯林社会里不存在文化碰撞的问题。但随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新生事物的不断出

现，这样的问题终究会就被提上议程。近代学者根据圣训的性质提出了一种圣训分类的方法，以

此解决认识“圣行”和非“圣行”的难点。他们从圣训中区分出了“立法圣训”和“非立法圣训”
 

[2]39
，也就是说，发现圣训中一部分是像教法和道德准则那样责成人必须遵守的成分，即“圣行”，

也存在像穆圣的普通行为那样不属于责成义务的成分。这种划分法的意义在于：一是说明圣训中

的有些说法不是必须践行的“圣行”，可以灵活应用；二是穆斯林传统中的有些东西不是固定不变

的，可以随时代的发展加以改进且仍不失为穆斯林的传统。 

17 世纪，印度著名圣训学家沙·卧令永拉·戴勒维和其他学者提出：圣训中有立法属性的成

分和非立法属性的成分
[2]33-36

；20 世纪三十年代，有学者明确提出了“立法圣训”与“非立法圣训”

的分类法。
[2]33

当然，这样的分类方法并非毫无根据的创新，早在圣门弟子时代，大家已经注意到

穆圣的语言和行为中有些含有立法的属性和职能，具有命令、强制或训导的意味，显而易见是借

此制定一项行为准则和教法原则，而有些则是穆圣随意而发的言行，是一种习惯性言论，或偶然

的动作，并没有强制他人仿效或跟从的意思，当有人说出一段圣训时，别人会问：“是圣行吗？”，

这就证明了二者的不同。还有，《穆斯林圣训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艾比·图费勒对伊本·阿

巴斯说：“你们的族人说，真主的使者绕天房在跑，并说那是‘圣行’”。伊本·阿巴斯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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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了，也说错了”，问：“哪里说对了？又是哪里说错了？”伊本·阿巴斯说：“他们说对了，是

因为穆圣真地绕天房疾行，但他们说错了，因为疾行不是圣行”
[4]
。这段话明确揭示了“圣行”

和穆圣的一般行为之间的区别，穆圣虽然由于某种原因在环绕天房时疾速步行，但这是偶尔的做

法，不是教法的要求，因而不是大家必须遵守的“圣行”。既然穆圣绕天房疾行了，是他的行为，

本该算做圣行，但在圣门弟子看来并不是“圣行”。这说明圣门弟子时代已经有了立法圣训和非立

法圣训的概念，并且已经对圣训有了初步的区分。 

所谓“立法圣训”，就是穆圣的含有命令、指导和强制意义的言辞或行为。这类圣训本身就是

一道命令或一条戒规，或者就是穆圣一贯奉行并要求人们践行的行为。一般所说的“圣行”，就是

指穆圣的这种言行，它是圣训的主体，如相传奥斯曼说: “我洗小净，洗手三次、嗽口、呛鼻、

洗脸各三次，再洗右手至肘三次，又洗左手至肘三次，然后摸头，再洗右脚三次，又洗左脚三次”。

他完成小净后说：“我看见穆圣像我这样洗小净，洗完小净后说：‘谁照我这样洗好小净，而后专

心致志地礼两拜，真主就饶恕他以往的罪过，既往不咎。’”
[3][4]

 这段圣训表达了两层意思，既表

述了穆圣的行为，因为奥斯曼是按照穆圣的方式做小净的，又传达了穆圣的指示：做小净时必须

按这样的方法和次序净身，而后礼拜，这样才会得到真主的恕饶，以往的罪过会即往不咎。这段

圣训含有指导意义，穆圣以身示范，教大家如何洗小净，还教导人们：只要按要求洗了小净后虔

诚敬意地礼拜，真主会恕饶他们的以往罪过。所以，这段圣训是一段“立法圣训”，它包含着具有

指导意义的内容，是一项教法的依据。教法学家根据这段圣训的教导，规定礼拜前必须洗小净，

而且小净的程序依次是洗手、嗽口、呛鼻、洗脸、洗右手至肘、洗左手至肘、摸头、洗右脚、洗

左脚，并且洗的次数也要按圣训的要求：洗手三次、嗽口三次、呛鼻三次、洗右手至肘三次、再

洗左手至肘三次、摸头一次、洗右脚三次、洗左脚三次。一段圣训竟然能派生出如此多的教法规

定，充分证明了这段圣训的立法地位和指导作用。 

所谓“非立法圣训”，指不含有命令、指导和强制意义的圣训。它可能是穆圣的个人习惯或爱

好，或是阿拉伯人的普遍习俗，或穆圣不经意间的言行。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不要求人们刻意仿

效和跟从。也就是说它不包含立法功能，最多也证明那样的言行是允许的，不违背伊斯兰的精神， 

如伊本·阿巴斯传述：“穆圣放过血（治病），还给放血人付报酬；穆圣也用过鼻药。”
[3][4]

这段圣

训讲述的是穆圣曾经经历过的事，不是他一贯的行为，更不是说每个人都随时必须放血，或者说

必须给放血者付报酬等。圣训表示放血和用鼻药是许可的，伊斯兰允许这样治病，但不要求必须

这样做。圣训虽然记载的是穆圣的行为，却是普通的生活画面，没有什么强制他人的意味。这种

记述属于“非立法圣训”。 

从信仰的角度而言，立法圣训传达的指导是穆斯林大众必须履行的宗教功修，或者是必须远

离的禁戒，遵守这样的教导是在顺从真主和对信仰的表白，会得到真主的回赐；而非立法圣训所

传达的信息，只表示穆圣有过那样的经历，不是他的刻意教导，也不是必定的功修，其他人不一

定仿效，若仿效了，是一件好事；若不仿效，也不会因此受到惩罚，除非有人特别喜爱先知穆罕

默德，无论巨细都要仿照他的一言一行。当然，由于他的虔诚和对穆圣的爱，也会得到真主的回

赐。圣门弟子中伊本·欧麦尔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深爱穆圣，举手投足必仿穆圣。 

 

三、“非立法圣训”的性质 
 

历代学者通过对圣训的研究，发现圣训中大部分属于“立法圣训”，小部分属于“非立法圣训”。

二者的区别是性质的不同。现据前任艾资哈尔长老舍里图特的研究，将“非立法圣训”性质简要



 64

论述如下：
[2]39-44

 

1.纯属正常人的一般要求。如穆圣跟常人一样吃喝、睡觉、走动、上街、购物、说笑等。穆

圣作为一个人，这样正常的行为是不可少的，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他的这些活动不具备指导意义，

也不算“必须践行”的圣行，除非他对这些行为中的某些细节有特别的强调和特殊的要求，如吃

饭时不可挑食，用右手吃饭，吃靠近自己身边的食物，不能浪费等；穿衣时男人必须遮住肚脐眼

到膝盖的部分，不可将衣衫拖长到地以炫耀财富，男人不可以穿丝绸，不可以戴金首饰；女人穿

衣只准露出手和脸，其余部分要遮严，不准女装男扮，不准穿性感的服装等。这些细节是穆圣强

调过的，是必须遵守的圣行，除此而外，吃饭穿衣的大原则是人之常情，没有特殊含义。 

2.个人习惯或社会习俗。如穆圣一般席地而坐，用手吃饭，这是当时阿拉伯人的习俗，穆圣

也崇尚这种习俗。所以，席地而坐算不上必须遵守的圣行，而且穆圣也没有这样要求过，因为游

牧生活不便于使用椅子沙发之类的家具。又如，麦地那人一般从事农业种植，农作物主要有大麦

和椰枣，穆圣了解情况后鼓励大家农耕、勤劳工作、自食其力。因此，从事一般农耕算不上圣行，

那只是符合麦地那的地理环境的劳动方式之一，具体种植什么，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气候和土

壤条件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但劳动中的勤奋、自食其力却是穆圣特别强调的圣行。 

3.个人对外部条件的判断和临时决定。如穆圣出征时根据前沿阵地的特征部署兵力，根据情

况指定区分敌我的标记等，是穆圣根据外部条件临时做出的决定。又如，穆圣在壕战时采用了挖

地壕的战术，这是他听取了著名圣门弟子赛力曼·法尔斯的建议后决定的。类似这样临时性的举

措，虽然是穆圣的决议，但却是根据条件和环境的即时选择，不是长期必须践行的圣行。然而，

每逢大敌当前，为保护生命和财产英勇作战是穆圣的一贯做法和教导，它属于圣行。而且《古兰

经》一再强调这一问题。因此，保护生命和财产的战斗，不仅是一项圣行，而且是一项天命。至

于作战细节、方式和工具，可以随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时代临时决定，应采用符合时代的方式和

武器作战，不可因为穆圣曾经挖战壕作战而把后来的战役全部变成壕战。那样不但没有遵从圣行，

反而是违背圣行，因为穆圣是根据外部条件灵活应用战略战术的，“灵活应用战术”才是圣行。再

如，穆圣经常用蜂蜜治病。蜂蜜被当时阿拉伯人认为是最好的保健品和药物，穆圣遵从这一习俗，

并鼓励大家吃蜂蜜。从保健的角度来讲，这是极其有益的。但蜂蜜不是治百病的灵药，不管什么

病先吃蜂蜜不是最佳治疗方案，穆圣也没有要求用蜂蜜治百病，而是说每一种病都有一种治它的

良药。穆圣说：“真主的仆人啊，你们用药治病吧！真主每造一种病就同时造出了一种药，唯有一

种病不可救药，那就是衰老”
[5]
。圣训的精神在于有病治病，用最好的药物治病。有病医治是圣

行，而如何医治，采用什么方法治，每个人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不管按社会习惯医治，或者按

时代最新的治疗方法医治，都不违背圣行，甚至更接近圣行的精神。 

以上三种性质的圣训，描述了穆圣的处世原则，穆圣像常人一般处理这些问题，他的处理办

法自然不是必须践行的圣行。因此，遇到类似不牵扯到信仰的问题时，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

和状况自行选择决定。穆圣说：“你们最清楚你们自己现世的事务”，即在大的原则方面应坚持教

义和圣行，而现世事务中的细节问题应由人们自己选择决定，如伊斯兰仅禁止喝酒、吃猪肉、吃

自死物等，而按教法屠宰的牛羊肉是合法的，这是饮食方面大原则，必须遵守，但怎样吃牛羊鱼

肉，是煮着吃、烤着吃、炖着吃等细节方法，却不一定模仿穆圣当时的吃法。不过，穆圣强调过

的一些文明礼节，还是要遵守的圣行，如饭前饭后洗手，吃饭时不大声喧哗，吃靠近自己身边的

食物，不暴食，不浪费等，这又是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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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圣训”的性质 
 

 “立法圣训”具有强制、命令等性质，但也存在不同的功效和针对性，具体如下： 

1.作为真主的使者，穆圣对教义的阐释和对教法的规定。这类圣训属于天启，是大家必须遵

守的“圣行”，如他对《古兰经》明文大义的解析、对教法的演绎、对合法与非法事物的认定，以

及对宗教功修的确立，均不是个人的主张和判断，也不是环境条件的反射，而是真主给他的启示，

要求他以使者的身份传达给众人的律例。又如，《古兰经》说：“你们应当礼拜，礼拜是信士按时

的定制”（4：103）。据此，礼拜是一项主命，是《古兰经》规定的，但如何礼拜、何时礼拜，并

没有明确指示，而是由圣训作了详细规定。据圣妻阿伊莎传述：“穆圣礼拜时先念大赞词，接着诵

《古兰经》，以‘开端章’开始，鞠躬时头不高不低，身子平直；鞠躬站起来以后才叩头，在每两

拜里都念‘庆贺归于真主……’；坐定时铺倒左脚，立起右脚。”
[4]
 由这一段和其他相关的圣训，

完整地阐明了礼拜的详细动作和规定。因此，穆圣在礼拜中表现出的细微动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是大家应当跟从的圣行，因为它是受真主的默示而发出的动作，不是穆圣随意或习惯性举动。 

2.作为穆斯林的领袖，穆圣作出的决议。穆圣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还是众穆斯林的统率、元

首和领袖。因此，他的决议有时是从一个政治领袖的角度作出的，如据赛埃德·本·宰德传述，

穆圣说：“谁开垦了一块荒地，那块地就归他所有。”
[6][7]

这是穆圣在作为国家元首为鼓励农耕而颁

布的法规，但这样的决议虽然具有法律功能，却具有时效性，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时期有效，

不是普遍的原则和永不变更的制度。以后的穆斯林领袖可以根据环境和情况的不同作出与圣训不

同的规定。因此，穆斯林教法学派哈奈斐派主张，开垦土地时必须通过当时的元首或官长（或政

府）的许可，否则土地不归开垦者所有，不可因为穆圣曾说过那样的话而将开垦的地擅自占为己

有。 

3.作为民事法官，穆圣根据案情和证据作出的裁决。穆圣在世时，除解答关于宗教信仰的问

题外，家庭纠纷和民事诉讼也都让他来裁决，这也与伊斯兰的性质有关。伊斯兰既是信仰又是生

活，将宗教贯穿到了生活之中。圣训中包含着无数这样的民事裁决案例，这种民事裁决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虽然是穆圣的裁决，却不全属普遍的教法和圣行，如艾布·苏富杨的妻子恒德向穆圣

哭诉，说她丈夫吝啬不舍，不给她和孩子足够的生活费用。穆圣告诉她：“你尽管合理地取使你和

孩子足够的花销。”
[3][4]

这段圣训从表面来看，妻子不经丈夫的许可能从他的财产中给自己取出足

够的花费，但部分教法学家认为，这是穆圣作为一名法官针对具体的情况作出的裁决，只适应同

一事由的案例，不可推而广之笼统允许所有妻子不经丈夫许可擅自花费丈夫的财产；即便事由雷

同，还需经过法官的认定，方可如法炮制。
[2]30

类似的圣训，虽然表述的是穆圣的行为，但它不是

必须践行的圣行。 

以上三种情况是穆圣处理与教义和教法以及民事诉讼有关的问题时的表现，穆圣有时以真主

的使者的身份传达教义和教法，有时以元首的身份发号施令，有时以法官的身份进行裁决。每种

身份下发出的言行有不同的含义：作为使者发出的言行，属于真主的启示，是必须践行的圣行，

后两种身份下作出的言行，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可以作立法依据，但不一定完全照搬，必须详

细分析事由。当然，圣训中穆圣作为真主的使者发出的言行是圣训的主体，也就是说，绝大多数

圣训从不同的层面展示了“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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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人文背景下圣训的应用 
 

    随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术给交流带来的便捷，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已然形

成，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为了应对这一新的形势，向来固守

传统的穆斯林要采取措施，寻找化解文化冲突的机制，使他们既能保持传统，又能与时俱进地吸

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传统”。

“伊斯兰文化”不等于伊斯兰，它是穆斯林在实践伊斯兰教法教义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

的财富，如“遮盖羞体”是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穿着的基本要求，而服装的款式、颜色、质地等是

人的创作，属文化的范畴。“穆斯林传统”也不完全等于伊斯兰，它是穆斯林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受

地方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生活制度、风俗习惯等。传统中也包含着文化，

传统和文化既有人为的成分，也有地方性的特征。因此，伊斯兰文化和传统是一个多元统一的体

系。所谓“统一”，是指伊斯兰为其基础和归宿；所谓“多元”，指信仰伊斯兰的各民族参与了创

造，具有多样性。多元中还包括了穆斯林在历史上吸收了外来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实际上，早期

的穆斯林并不墨守陈规，而是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传统文化，接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他们

曾积极地吸收了希腊和波斯文化的精髓，将它变成了自己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穆斯林哲学与

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文化的成分。因此，伊斯兰文化和传统是一个较为庞大的文明体系，是一

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穆斯林的传统并非全是基于教义和教法的信仰和实

践，也不完全等于圣行。穆斯林在吸收其他文明时遵守两大原则：一是吸收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原

则和价值精神的成分；二是吸收其他文明中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优秀成分。 

如今，现代文明跟个人的传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碰撞，穆斯林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务必要在

取舍中作出理性的选择。历史上择优吸收其他文化的原则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

要是从思想和理论上解决文化取舍的问题，就得回归到自己传统的源头寻找出路，要以《古兰经》、

圣训为依据进行取舍。违背伊斯兰原则和教义的现代文化和物质文明，穆斯林不可能接纳，而与

伊斯兰的原则、精神和传统不相抵触的思想观念和科技产品，穆斯林应一如既往地吸收。当然，

被吸收进来的成分，穆斯林绝对不会将它看作“圣行”加以恪守。 

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今天，与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冲突的事物和观念层出不穷，

在对待违背伊斯兰原则和教义的问题上，穆斯林持拒绝态度。而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往往显得犹豫

不决，意见分歧。在我国，6 大部圣训目前已经被翻译成了汉语，普通穆斯林接触圣训的机会多

了，应用圣训的条件具备了，穆斯林习惯性地要从圣训中寻找支撑自己理论和观点的证据，而此

时若对圣训认识不够，应用不当的话，势必要对自身和文明带来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对圣训从

“立法”或“非立法”的角度实施分类，已经为伊斯兰文化的调适开辟了一条途径：现代文明的

优秀成分若与“非立法圣训”抵触时，就要理性地诠释圣训，谨慎越过圣训的阻碍，接受人类智

慧的结晶。即使与“立法圣训”相抵触，也要分析其法律功效和应用范围。因此，必须要分清传

统的基础是“立法圣训”还是“非立法圣训”，而且还要看圣训的性质和针对对象。另外，在应用

圣训时不能把“圣训”和“圣行”混为一谈，不能以为凡是圣训中出现的就是不可动摇的“圣行”。

诚然，“圣行”是不容变更的，但不可将穆圣无意识的举动或偶尔的言行因被载入圣训而视为不可

动摇的“圣行”，因而妨碍了对现代文明的某一优秀成分的接纳。在区分“立法圣训”和“非立法

圣训”时，最好的参照是教法。因为教法学家在演绎教法的过程中，已经对圣训从各个角度进行

过遴选，其中包括“立法”和“非立法”的选择。因此，在原有教法已经对现代的某一问题做出

了具体裁决的情况下，可以交付教法处理；若教法没有现成的规定时，再去考察圣训的性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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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出选择。 

 

六、结语 
 

   如果穆斯林对自己传统中化解文化冲突的机制不予以重视和应用，势必会要走向教条化的道

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会被固定在一种模式和形态上，伊斯兰文化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活

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也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樊笼而无法自拔，更有可能将自身拒于真正的文明的

大门之外。因此，正确应用圣训的资源，分清圣训的性质和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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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s of the Hadi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Humanity 

 
DING  Shiren 

 
Abstract    Hadith is a source of Islam and it has been a guide of Islamic spiritual heritage and a guide 
for practical life. Because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oughts, Islamic tradition met a 
great challenge. To relax the tension between Islamic tradition and modern culture is a big question 
which related to development of Muslim and their living style. Scholars classified Hadith into legislative 
Hadith and un-legislative Hadith and by this way they could justify that Islamic tradition is not solid to 
reject what ever is new.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ey can absorb useful elements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face cultural challenges and in the same way they can share in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The Hadith; Legislative Hadith; Current Values; Un-legislative Hadith; Islam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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